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要求）

	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①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②设计综合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道路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资质；且营业执照有效。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要求）

	信 誉 要 求

	投标人在近三年内（ 2020年 01 月 01 日至 2022 年12 月 31 日）是否存在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被解除合同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行为。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要求）

	业 绩 要 求

	 不设置为资格条件。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要求）

	财 务 要 求

	不设置为资格条件。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人员要求）

	人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项目负责人
	 1 人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其他技术人员
	 1 人
	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

	
	 1 人
	具备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证书；

	
	 1 人
	具备注册建筑师证书；

	
	 1 人
	具备咨询工程师（投资）证书；

	注：以上人员须为注册于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提供本单位近半年来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若为退休人员，须附退休证明及有效的返聘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